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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何時決定落實於葵涌大白田街 9H 區興建康體

設施  
 
9.  林紹輝先生表示，區內居民及區議會多年來爭

取於 9H 區用地興建康體設施，而該地至今已被荒廢二十

多年，令居民十分不滿。林先生告知議員，康文署最近

雖有意計劃在 9H 區地盤內興建康體設施，惟房屋署只表

示會押後在該地興建公屋的計劃，卻仍未落實是否會交

出整幅 9H 用地作康體設施用途。他促請立法會議員就

9H 區的發展跟康文署及房屋署商討，以期盡早落實於該

地興建康體設施，供居民享用，把寶貴的土地資源用作

實益用途。  
 
10.  黎少棠先生表示，在 9H 區興建康體設施可惠及

石籬、石蔭、安蔭等多個屋的居民，但該地卻

一直被丟空，對居民十分不公平。他指出房屋署固然一

直拖延，但他亦質疑康文署是否能取得足夠資源在 9H 區

用地興建居民希望得到的康體設施。黎先生希望立法會

議員能幫助打破現時僵局，為居民爭取所需資源，盡快

在該用地興建康體設施。 

 

11.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應先瞭解康文署有沒有足夠

資源在 9H 區興建居民希望獲得的康體設施。她指出如果

康文署沒有就整幅用地提出一個具體的康體設施方案，

房屋署很難就取消在該用地興建公屋的要求作出決定。  
 
12.  梁永權先生告知議員，在兩個前市政局解散

前，9H 區用地只預留作興建體育館之用，其後卻被改為

用作興建公屋及室內體育館兩個用途。他指出居民並不

贊成在該地興建公屋。他說房屋署雖押後有關計劃，但

卻沒有承諾會放棄該計劃。他認為應先要求房屋署盡快

表明是否同意將整幅 9H 用地交還康文署，然後區議會才

能跟康文署商討落實興建康體設施的方案。  
 
13.  林紹輝先生補充，葵青區議會在本年 9 月 8 日

的會議席上通過動議，要求房屋署取消 9H 區的公屋發展

計劃。他告知議員，部份區議員最近曾要求以戶外康樂

設施 (例如緩跑徑、老人步行卵石徑、以及一個籃球場 )，
取代體育館工程。因應區議員的要求，康文署亦擬在 9H
區發展戶外康樂設施。康文署表示，如房屋署同意撥出

地盤內相關用地，該署會盡快就擬建的戶外康樂設施諮

詢有關區議員。林先生指出，對居民來說，能在 9H 區用

地上興建一些戶外康樂設施，總勝於把土地長期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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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黎少棠先生則對在 9H 區用地上興建籃球場及

步行卵石徑等戶外康樂設施的建議，表示有所保留。他

指出 9H 區附近已有石籬戶外網球場及籃球場，類似的建

議在兩年前亦曾遭反對。黎先生認為應繼續爭取在該用

地興建居民期待已久的室內體育館。  
 
15.  徐生雄先生表示，鑒於有關當局現正跟進兩個

前市政局遺留下來的康文工程計劃，政府的財赤也有所

改善，他建議應先行向康文署瞭解是否有足夠資源興建

體育館。假若有關建議確實不可行，則其他方案也可接

受。  
 

 
 
申訴部  

16.  王國興議員指出，打破現時僵局最好的辦法是與

兩個有關的政府部門舉行個案會議。與會議員亦同意把事

宜交由立法會申訴部舉行個案會議作出跟進。 

 
 
VI.  有關葵涌公園發展的問題  
 
35.  梁永權先生表示，葵涌公園的發展工程計劃已

延誤了二十多年。葵涌公園位於已關閉多年的醉酒灣堆

填區之上，基於堆填區潛在污染及沼氣問題，葵涌公園

的發展曾被擱置。經環保署修復後，該土地現時已適合

作康樂用途。惟康文署表示，由於發展整個公園涉及龐

大資源，暫時未能優先進行該項工程。梁先生希望立法

會議員能協助居民爭取所需資源，以免繼續荒廢該片土

地。  
 
36.  召集人告知與會者，日前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

會在討論醉酒灣堆填區的修護工程時，政府當局曾表

示，康文署現正考慮在小型工程項目下發展葵涌公園部

分用地，在該處提供照明及座位等簡單設施，以期盡快

開放部份公園供市民使用。  
 
37.  盧慧蘭女士表示，康文署將於當天下午與葵青

區議會轄下的康樂及文化委員會舉行會議，商討有關工

程的發展範圍，以符合小型工程 1500 萬的撥款上限規

定。盧女士強調，公園的發展已延誤了二十多年，政府

當局應盡快落實整個公園的發展計劃。梁永權先生亦認

同盧女士的意見，希望能早日開放整個葵涌公園供居民

享用。  
 

召集人  38.  召集人表示，當有關政府部門向工務小組委員會

提交醉酒灣堆填區修護工程的項目時，他會向政府當局反

映區議員對葵涌公園發展計劃的意見及對早日開放整個

公園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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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民政事務委員會於 2005 年 3 月在

其轄下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負責監察政府跟

進 兩 個 前 市 政 局 遺 留 下 來 的 康 文 設 施 工 程 計

劃，當中的 74 項工程計劃目前仍有待進一步覆

檢，而「大白田街 9H 區」及「葵涌公園」均為

這 74 項工程之一。鑒於政府當局目前正就這 74
項工程計劃諮詢各區議會，召集人於會議後同

意秘書處將會議席上所提出有關以上兩項工程

的意見（事項 II 及事項 IV），轉交上述小組委

員會及政府當局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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